
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案件審查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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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發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及登錄資訊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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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內 

發
證
、
變
更
、
展
延
及
換
發
階
段 

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書表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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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設施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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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事項或經

營計畫內容變更 

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期滿前 3 個

月至 6 個月內；或逾 5 年有效期限 

申請展延；或重新申請登記 

原核定機關 

受理變更、展延或換發審查及核發登記證 

限期補正 


